
  

 
 

 

 

 

 

 

 

 

 

 

 

资本市场法律热点问题 
 

工信部吹响兼并重组集结号--《16 号文》解读 

2012 年 1 月 23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部际协调小

组十二家成员单位联合发布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等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产业

[2013]16 号）以下简称“《16 号文》”）。《16 号文》提出了九大行业未来兼

并重组的目标，并明确了各部门在重点行业兼并重组中应当发挥的作用，

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一) 确定九大行业兼并重组的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 

《16 号文》涉及的重点行业包括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

电子信息、医药和农业产业化共九大行业和领域，并针对上述 9 大行业提

出了具体的发展目标。例如：针对汽车行业，提出到 2015 年，前 10 家整

车企业产业集中度达到 90%，形成 3－5 家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汽车企业

集团；钢铁行业。到 2015 年，前 10 家钢铁企业集团产业集中度达到 60%

左右，形成 3－5 家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较强国际影响力的企业集团，6－7

家具有较强区域市场竞争力的企业集团。 

工信部总工程师、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部际协调小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朱宏

任就《16 号文》接受记者提问时对上述重点行业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意

见》中提出九大重点行业和领域，并不意味着各地区、各级部门仅限于在

这九大行业和领域开展企业兼并重组工作，也并不是说《意见》中提出的

政策措施仅适用于这九大行业和领域。各地区可根据实际，选择本地区优

先支持的企业兼并重组重点行业，研究出台具体的支持政策
1
。 

《16 号文》鼓励大型骨干企业开展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鼓励企业

通过兼并重组延伸产业链，组成战略联盟；鼓励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

资源整合与经营，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 

(二) 明确政府部门应发挥的作用 

根据《16 号文》的规定，各政府部门在重点行业企业的兼并重组过程中主

要应当做好对企业的指导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做好管理服务。 

首先，应当积极指导企业开展兼并重组。具体来说要引导企业制定科学的

兼并重组方案，加强风险防控，引导企业高度重视重组后各种要素资源的

整合，加强人员、文化、管理的融合。 

其次，应该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16 号文》要求各政府部门认真清理、

修订、废止各种不利于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规定和做法，取消各地自行

出台的限制外地企业对本地区企业实施兼并重组的规定。积极探索跨地区

企业兼并重组地区间利益共享机制。 

再次，应当做好管理服务。督促企业严格执行兼并重组的有关法律法规和

                                                        
1 参见《工信部：九行业产能过剩 兼并重组有利于调结构》，载于中国新闻网，

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3/01-22/4509888.shtml。 

国家产业政策，规范操作程序，加强信息披露，防控内幕交易，防范道德

风险。鼓励外资以参股、并购等方式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

加强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对达到经营者集中法定申报标准的企业

兼并重组，要依法进行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等。 

此外，《16 号文》要求各地区根据实际建立企业兼并重组工作协调机制，

加强对企业兼并重组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本地区企业兼并重组工作。 

(三) 确定坚持市场化运作、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的原则 

根据《16 号文》的规定，重点行业企业的兼并重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市场

的基础性作用，遵循经济规律和市场准则，尊重企业意愿，由企业通过平

等协商，自愿自主地开展兼并重组。 

《16 号文》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务院

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国发〔2010〕27 号）、《工业转型升级规

划（2011-2015 年）》（国发〔2011〕47 号）等一系列国务院级别的文件基

础上出台的，体现了国家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发展

目标，也是工信部针对具体行业发出的产业调整信号。作为一个指导性的

文件，《16 号文》的出台有着多方面的意义，现对该文进行如下几点解读。 

(一) 工信部将在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作为工业和通信业的主管部门，工信部承担着钢铁、有色、黄金、稀土、

建材、汽车、民用飞机、民用船舶、医药、电子信息产品制造等行业的行

业管理工作。《16 号文》提及的重点行业几乎全部是工信部的对口管理行

业，工信部也因此对相关行业特点、市场环境以及各相关企业有较为深入

的了解，能够更加切实有效地对企业进行引导，推动兼并、重组的进行。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工信部有可能出台具体行业的兼并重组的鼓励措施，

进一步落实《16 号文》的具体内容。 

(二) 《16 号文》的具体实施需要相关法律法规的整合和完善 

兼并重组相关法律法规纷繁复杂。国家对于企业兼并重组的纲领性意见可

见于国务院 2010 年颁发的《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国发

〔2010〕27 号）（以下简称“《27 号文》”），以及针对具体行业的《国务院

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10 号）、《国务

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1〕12 号）。《27

号文》出台后，各部门根据该文的精神，出台了各行业和领域的配套文件，

例如国家工商总局于 2011 年出台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做好公司

合并分立登记支持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国家邮政局出台了《国家邮政局

关于快递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等。此外，《27 号文》出台前，商务

部、国资委、国家工商总局等都有关于相关企业兼并、重组的具体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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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如商务部 2009 年修订的《商务部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

定》。上述法规在衔接与适用等各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为了保证《16

号文》的具体实施，如何协调上述法律、法规是有关部门急需解决的问题。 

按照《27 号文》的规定，由工信部牵头联合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国资委、税务总局、工

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等部门成立了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部际协调小组，

统筹协调企业兼并重组工作。部际协调小组的成立为解决企业兼并、重组

政策衔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问题提供了便利条件。 

(三) 九大行业企业面临机遇与挑战 

《16 号文》的出台对于有扩张计划的相关行业企业无疑是一个助推剂，企

业可以借助国家的政策支持，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有计划地进行兼并重

组，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但《16 号文》对相关行业企业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根据《16 号文》的精神，九大行业内要实现企业的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

对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内部管理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产方式、管理

模式等较为落后的企业需要及时进行调整以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要求。 

(四) 相关中介机构的重要市场机会 

《16 号文》对从事并购服务的中介机构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16 号文》

规定政府部门要推动企业兼并重组中介服务专业化、规范化发展，重点引

进和培养熟悉企业并购业务，特别是跨国并购业务的专门人才，积极为企

业提供战略咨询、法律顾问、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由此可见，在未来的

并购交易中，中介机构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并购交易中发挥更为重要

的作用。作为法律服务中介，律师事务所也应该在这一政策导向下，积极

寻求参与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机会，推动企业兼并重组的进程。 

结 语 

《16 号文》提出了未来 2-3 年内九大行业的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为相关

行业企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预示着这几大行业将经历一场洗牌，各个

企业可以以此为良机，加快自身的发展。而《16 号文》的具体实施还需要

中央和地方不同政府部门的协调和推进，对于各部门将采取的具体扶持措

施以及相关行业的未来发展，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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